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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禁制令的進一步資料 

 

茲提述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二

十二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取得禁制令，以約束 Sure 

Fast Enterprises Limited（「Sure Fast」）根據分別於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和二零一九年三月八日發布的兩項法定要求對本公司提出清盤呈請。除非另

有所指，否則條款與該等公告所賦予的涵義相同。 

 

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三日，Sure Fast 的法律代表通知本公司的法律代表，他

們已獲得明確指示立即撤銷兩個法定要求，並確認這兩個法定要求不再具有

效力。 

 

鑑於這兩項法定要求被撤銷，Sure Fast 不能根據其基於可換股債券發生違約

事件的主張向公司提出的全額償還可換股債券本金加利息的要求而對本公司

提出任何清盤申請。 

 

本公司目前正在就如何結束對 Sure Fast 的禁令，並要求 Sure Fast 賠償產生的

法律費用（「Sure Fast 之索賠」），獲取法律意見。 

 

本公司將隨時向股東和公眾通報有關 Sure Fast 之索賠的任何重大進展，並將

根據上市規則在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許中平 
主席 

 
 
香港，二零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中平先生、楊保東先生及胡玥玥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馬天福
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朱南文教授及李軍教授。 


